关于转发丽文明委《关于开展丽水市文明单位、文明示范窗口评选和复评的通知》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政府，县属各单位：

  现将丽文明委《关于开展丽水市文明单位、文明示范窗口评选和复评的通知》（丽文明委〔2009〕4号）转发给你们。请你们结合文件精神，认真做好自查工作。申报2009年度市级文明单位的请于6月30日前向县文明委提出书面申请，已是市级文明单位的在7月10日前向县文明委提出书面复评申请并上报复评表等相关材料，逾期作自动放弃。
遂昌县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2009年6月3日
抄送：市文明委，县委办、县府办，县人武部，中央、省、市驻遂各单位

关于开展丽水市文明单位、文明示范窗口

评选和复评的通知

各县（市、区）文明委，市直属各单位：

近年来，全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认真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取得了新的成效，城乡文明程度和公民文明素质不断提高。为充分展示我市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成果，进一步提高创建活动水平，决定开展市级文明单位、文明示范窗口的评选和复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关于评选工作

（一）申报范围和条件

市级文明单位的申报对象：是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成绩突出，获得县（市、区）级文明单位称号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机关，实行独立核算、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建有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或工会组织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事业单位。申报市级文明单位，须符合市文明委规定的“市级文明单位的基本标准”。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推荐贴近民生的基层窗口单位和优秀民营企业。

市级文明示范窗口的申报对象：是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满意度高的基层窗口单位，包括：公安系统的派出所、证照中心、交警大队，税务系统的办税服务厅，工商系统的企业注册窗口、12315举报投诉窗口，建设系统的供水、公交线路、房产办证大厅，电力系统的供电营业厅，交通系统的客运站、收费站、客运班线、检查站、办证中心，邮政系统的营业厅、投寄窗口，通信运营商的营业厅、客户服务中心，银行系统的营业窗口，保险系统的营业厅，卫生系统的乡镇卫生院，旅游行业的星级饭店、旅行社等。

（2） 申报名额

市级文明单位的申报名额，在总体根据各地各部门的现有市级文明单位数量和近年来文明单位创建工作情况的基础上确定。各县（市、区）文明委根据市文明委下达的名额确定申报对象。为推进民营企业的创建活动，各县（市、区）在申报时要确保20%以上的申报名额用于推荐优秀民营企业。  

市级文明示范窗口的申报名额，在综合参考各行业窗口基数、创建实绩和发展态势的基础上确定，原则上不超过上一轮分配名额数。

（3） 申报程序

1、5月上旬，市文明委下发文件，向各县（市、区）下达申报名额。

2、各县（市、区）和市直各有关单位向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通报本次文明单位评选的要求，在其自愿申报的基础上，经组织考核、文明委审定后确定推荐上报对象。

市级文明示范窗口的申报，由符合申报范围和条件的行业的市级主管部门，按照市文明委下达的推荐名额，经组织群众满意度测评并征求当地文明委同意后，向市文明办推荐。

3、市文明办对各县（市、区）文明委和市直行业主管部门推荐的文明单位、文明示范窗口进行复查、审核，并征求市文明委成员单位意见。根据考核和征求意见情况，提出建议名单，经市文明委会议审定，市级有关新闻媒体公示后报请市委、市政府和市文明委命名表彰。

二、关于复评工作

在开展申报评选的同时，对已命名确认的市级文明单位和文明示范窗口进行复评。各地市级文明单位的复评工作委托各县（市、区）文明委统一组织开展，程序和要求参照市级文明单位的申报评选。先由被复评单位自查，县（市、区）组织考核，对存在问题的单位和已经撤销、合并、更名的单位，在说明原因后向市文明委提出处理建议。市直属市级文明单位和上一届市级文明示范窗口的复评工作由市文明办负责。市文明委根据各县（市、区）文明委和市文明委成员单位提出的建议，对现有市级文明单位和文明示范窗口进行抽查复评，并作出继续保留荣誉称号、限期整改、取消荣誉称号等决定。

为确保市级文明单位、文明示范窗口的质量，加强对创建工作的动态管理，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对复评中发现的存在突出问题、创建工作滑坡、不具备先进性的市级文明单位要予以淘汰，淘汰的名额就地返还，并作为今年评选申报名额。

3、 工作要求

1.坚持标准，确保质量。评选和复评工作要严格按照《丽水市文明单位建设管理办法》和《关于开展创建文明示范窗口活动的通知》（丽文明办[2006]7号）的有关要求，坚持客观公正、公开透明、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严格程序，规范操作。要坚持创建标准，注重创建实效，注意群众评价，力求好中选优，真正把那些工作基础扎实、创建成绩突出、在当地具有示范作用的先进单位推荐上来。

2.注重过程，推动工作。以此次评选和复评为契机，把申报、推荐、考核等工作与日常各项创建活动结合起来，加强指导，注重过程，讲求实效，使申报评选、推荐表彰的过程，成为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提高创建水平的过程，成为为群众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吸引群众广泛参与的过程，成为树立典型、激励后进、不断提高城乡文明程度和公民文明素质的过程，切实推进各项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扎实有效地开展。

3.认真部署，加强管理。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认真做好此次评选和复评工作。要按照巩固、提高、辐射、延伸的要求，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动态管理制度。新命名表彰和复评确认的市级文明单位、文明示范窗口，今后须每年向市文明办书面如实报告年度创建工作情况。各地和各行业主管部门在动态管理中对发现问题的单位和窗口要及时给予相应的处分，切实推进创建活动向纵深发展。

    请各县（市、区）文明办和市直有关单位于7月30日前将申报和复评文件、申报和复评表格报送市文明办综合处。丽水市文明单位、文明示范窗口申报表、复评表请在lswmbzhc@163.com邮箱内下载（密码：wmb123）。
丽水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2009年5月4日
主题词：文明创建  评选  通知
抄送：市委、市府，市文明委主任、副主任

丽水市文明办                            2009年5月6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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